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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管理人的地位与功能阐释

———实体与程序规制互济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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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法典》确立的遗产管理人制度有利于死者遗产的规范、有序处置，但部分规定的妥当性

值得思考。继承人放弃继承情况下由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规定既与生活逻辑不符也

会在诉讼中产生问题，此种情况下最适合担任遗产管理人的首推死者近亲属。由此反映出的一个深

层次问题是遗产管理人的功能定位和法律地位仍有模糊不明之处。遗产管理人不是为特定人或者特

定财产履行职责，而是为妥善了结死者遗留的财产方面事务。为有效实现此功能，需要赋予他特定的

民事主体地位和诉讼当事人身份。立法与实践问题反映出对民事规制和司法规制的内在联系认识不

足。民法上的制度设计理应关照司法领域的运用，司法上的构造和安排也应有效回应民事生活需求。

只有打破隔阂、实现对两个领域的整体思考，才能确保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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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典》第１１４５—１１４９条确立了遗产管理人制度。其功能在于“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

理、顺利分割，更好地维护继承人、债权人利益”。〔１〕较之《继承法》第１６、２４条对遗嘱执行人和保

管人所作的笼统、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民法典》中的这六条规定借助遗产管理人制度促进了遗

产处理过程的规范化，是一项实质性的进步。〔２〕这些规则有的是立法者意愿的表达，有的是理论

界和实务届呼吁的结果，有的源于实践摸索，还有些是借鉴比较法的结果，融汇夹杂着各种客观因

素和主观考量。作为新制度很难做到甫一面世就是完美的，在其颁布和有效运行之间也还有一段

不短的距离。因此需要细致观察和思考实践中突出和棘手的问题，进而探究和解决隐藏于其后的

出发点和方法论层面的问题，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现制度的合理、有效运行。

一、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２０２０年年初《人民法院报》上曾刊载这样一个案件：按揭贷款人黄某平在开始还贷４年后死

亡。该房产由他的唯一法定继承人黄某峰代管。黄某峰偿还几期贷款后不再还贷。银行诉至重

庆市合川区法院，请求黄某峰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还贷款本息、违约金及律师费等实现债权的费

用。黄某峰辩称自己放弃继承。合川法院一审认为，黄某峰已在诉讼中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对被

继承人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黄某峰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裁定驳回起诉。银行不服，向重庆一中

院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意见》）第６０条主要适用于继承纠纷，在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

中不能简单依此认定被告不适格。本案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且案涉房屋为抵押财产，在无人继承

遗产清偿债务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根据公平和诚信原则，应从黄某峰遗产保管人身份确定其

责任。遂裁定撤销原裁定，指令合川法院审理本案。合川法院经再次审理后判决：银行在黄某平

遗产范围内享有借款本金及利息的债权；黄某峰对银行在处分黄某平的该处房产时有相应的协助

义务。双方未再上诉。〔３〕

此案宣判时《民法典》尚未颁布。重庆两级法院在“继承人放弃继承情况下被继承人的债权人

如何获得清偿”这一实践难题上一度发生分歧。按照合川法院首次一审时的理解，继承人如果放

弃继承，则他此后就和继承事务无关。因此，如果银行作为债权人提起诉讼，放弃继承的死者儿子

不应成为被告。重庆一中院则认为不能让债权人无从主张权利，进而根据死者儿子实际代管该房

·９２·

马　丁：遗产管理人的地位与功能阐释

〔１〕

〔２〕

〔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在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２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上所做的报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参见任景龙：《对遗产继承中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的看法》，载《河北法学》１９８５年第４期，第３８—３９、４６

页；王丽萍：《债权人与继承人利益的协调与平衡》，载《法学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１１８—１２４页；付翠英：《遗产管理

制度的设立基础和体系架构》，载《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３３—３７页；王利明：《继承法修改的若干问题》，载《社会

科学战线》２０１３年第７期，第１８１、１８３页；汪洋：《遗产债务的类型与清偿顺序》，载《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第

１７５页；陈和秋：《多位法学专家谈“继承”》，载民主与法制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ｚｙｆｚ．ｃｏｍ／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ｃｍｓ／ｉｔｅｍｖｉｅｗ

ｉｄ１４２９４００．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年３月９日访问。

赵颖嘉、杨红平：《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中继承人放弃继承时的司法处理———重庆合川法院判决建行合

川支行诉黄某峰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案》，载《人民法院报》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第７版。本案所涉裁判文书：重庆市

合川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８）渝０１１７民初２８８２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８）渝０１民终

４５４８号；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渝０１１７民初１１１７８号。司法实践中，因死者继承人放弃继承而

认定死者债权人起诉要求还债的诉讼缺乏适格被告从而驳回起诉的案件并非孤例，参见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１９）吉２４民终２４７号；双鸭山市尖山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０）黑０５０２民初１４３１号。



产的情况认为他应协助银行实现债权。〔４〕值得注意的是，《继承法意见》中并非没有对放弃继承

的处置条款。其中第４６条规定，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务的，放弃继承权的行

为无效。但是，这一规定先天存在缺陷。首先，这里的“法定义务”所指究竟为何，没有基本说明。

其次，继承权作为权利理应可以放弃，不允许放弃权利缺乏理由支撑。本案中，一审法院再次审理

后采取的处理方法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毕竟是为了个案能得到处理的权宜之计。如果与死者有紧

密关系的人并没有占有和使用遗产或持有相关权利证书，则他连遗产保管人的外观也不具备。这

种情况下是否依然能够要求他协助死者的债权人实现债权？如果可以，其根据何在；如果不可以，

债权人的利益如何保障。这些问题难以回答。

那么，生效后的《民法典》对类似案件的审判提供了怎样的助益呢？第１１４５条规定，没有遗嘱执

行人的情况下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未进行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该条

虽未明确规定，但可以推知，被继承人仅有唯一继承人的，该继承人当然成为遗产管理人。按照第

１１４７条第４项的规定，遗产管理人应当“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如果事涉诉讼，他应当参加到诉

讼中来。问题是，如果唯一继承人放弃继承，《民法典》似乎认为既无理由也无必要由他担任遗产管

理人。第１１４５条第４句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

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５〕那么，这一规则能够有效解决现实问题吗？

二、放弃继承的近亲属仍适宜担任遗产管理人

现实中，所有近亲属放弃继承情形下遗产管理人的确定确实构成一个有挑战性、值得研究的

问题。细思之下，《民法典》第１１４５条第４句的规定应当说存在欠妥之处。应当区分“没有继承人”

和“继承人均放弃继承”这两种不同情形。“没有继承人”是指既没有通过遗嘱指定继承人也没有

法定继承人，遗产客观上无人继承。除非按照死者意愿或依法律规定剥夺了其近亲属继承权这样

的特殊情况，“没有继承人”通常就意味着死者并无在世的近亲属。而“继承人均放弃继承”则是指

遗嘱继承人、法定继承人放弃对遗产享有的利益。在前一种情况下，死者既无法把身后事务托付

给近亲属也没有托付给朋友，因此遗产的处置和债务的处理只得依赖于承担兜底职责的国家机关

或基层自治组织。这样的制度安排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具有现实必要性。〔６〕后一种情况与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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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解决方案类似２０１８年《北京高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２５条：“继承人均

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债权人能否起诉继承人要求履行被继承人生前所负债务？继承人均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

但存在继承人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处分遗产情形的。债权人起诉实际占有、使用、收益、处分遗产的继承人，请求

配合履行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的，法院可根据案件情况予以支持。”２０１９年天津的一起死者债权人起诉要求还债的

案件中，两级法院都认为死者所有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况下死者妻子实际占有涉案大部分遗产、便于对死者遗

产进行管理及处分，因此指定死者妻子为遗产管理人。参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津０１民

终１１７２号。类似意见和案例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课题组：《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审判之疑难

问题研究》，载《人民司法（应用）》２０１８年第２５期，第５８—６０页；陈杭平：《论债务人的继承人放弃继承之程序进

行》，载《现代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８５—１８６页。

《民法典》颁布后适用该条文的判决例如：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１）川１７０３民

初１２５１号。

相关裁判文书例如：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１）渝０１０１民特８４７号；重庆市江津区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１）渝０１１６民初３９４３号；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１）陕０２０３民特

４号。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

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２０—６２１页。



同，在通常社会观念中仍有与死者关系密切的人，也即其近亲属。近亲属完全可能因为与死者有

矛盾而不愿继承或者觉得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而选择放弃继承，但放弃继承并不意味着他们和

死者之间的关系一笔勾销、荡然无存。

（一）近亲属担任遗产管理人的优势

作为最主要、最重要的微观社会单位，家庭向来承担着基础性的社会功能。无论是原子家庭

还是传统大家庭概莫能外。即使是在那些原子家庭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且在社会上占有较大比例

的国家和地区，近亲属间一定程度的相互照料以及法律对此的尊重与认可都是不争的事实。〔７〕

在当今我国，即使大家庭“此消”而原子家庭“彼长”，也并不能影响以血缘和拟制血缘为纽带的家

庭关系网的存在及其功能的发挥。近亲属之间负有相互照料的职责，无论其具体形态是抚养、赡

养还是料理身后事。〔８〕在料理后事这一事务领域，死者的近亲属应当优先于国家机关和基层自

治组织。做出这一论断是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首先，死者的遗产天然地可能由其近亲属保管或者占有，遗产的相关信息也更可能为近亲属

知晓或者近亲属更容易了解到。〔９〕要求民政部门或村委会了解相关信息、索取权利证书、具体核

实债权债务并予以处置，既不便利也容易被遗产的实际占有人蒙蔽或敷衍搪塞。现实中，民政部

门或村委会往往需要通过死者的近亲属了解情况、获得线索甚至请求他们支持自己的工作。如此

说来，叠床架屋反倒不如直接委任死者近亲属管理遗产来得便宜。〔１０〕

其次，如果在死者的债权人和占有、保管、使用死者财物的近亲属之间横亘着国家机关或基层自

治组织这样的遗产管理人，而债权人主张债权时理应通过遗产管理人，那么相关纠纷就会分裂为债权

人与遗产管理人之间的纠纷和遗产管理人与死者近亲属之间的纠纷。如果纠纷无法通过普通方式处

理而上升到诉讼层面，就会分别滋生债权人状告遗产管理人不尽职的诉讼和遗产管理人状告死者近

亲属移交财产的诉讼。这不但会导致当事人讼累和司法负担，还增加了从整体上解决纠纷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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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这两项财产事务源于民事主体间的身份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来源于社会生活中基

于血缘或拟制血缘关系而进行的长期交往。由这种最紧密而稳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发出的不但有财产继承关系，还有

相互帮助处理彼此事务的道义和职责。正是基于身份关系这一根本出发点，才不应只留意财产性事务以及权利的享

有而遗忘了非财产性事务以及职责的承担，也不应认为处理非财产事务的职责以财产性权利的享有为前提。

参见武晋：《民法商法化背景下遗产管理制度构建的价值选择》，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

４期，第１０３页；前注〔４〕，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课题组文，第６３页；前注〔６〕，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

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书，第６２０页。就继承人担任遗嘱执行人的可行性及立法例等，参见陈苇、石婷：《我国设立遗产

管理制度的社会基础及其制度构建》，载《河北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７期，第１４—１５页；赵莉：《我国遗嘱执行人法定权

责模式的选择》，载《金陵法律评论》２０１６年春季卷，第９５—９７页。

其中牵涉的具体问题例如：遗产内容、属性、具体形态、地域分布、直接占有者等情况；死者生前是否有

债务未清偿，债务的具体内容和相关属性等。相关裁判文书例如：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９）川０７民终２２９０号；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０）辽０１０４民初５１５６号；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

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１）津０１１６民初１７２号；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２０２１）津民申４９号。见前注〔６〕，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书，第６２０页。

现实中还存在如下可能性：继承人声称放弃继承但做出意思表示的方式是否有效并不确定；继承人放

弃继承后又反悔；继承人声称放弃继承但实际上仍有对遗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行为；未成年继承人经其法

定代理人代为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是否有利于未成年人利益的问题。从搜寻遗产、核实继承人的意愿、确定继承人

的范围等角度来看，死者的近亲属在实际开展工作方面较之国家机关和基层自治组织都更有优势。相关案例参

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沪０１１５民初１５２４２号；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８）湘０１民终８８７号；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闽０５０４民初１０４７号；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浙０５民终１４０３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０）闽０５民终

１７５０号；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鄂０８民终６８号。



度，对债权人的保护也远不如直接由死者近亲属担任遗产管理人来得简单直接和有力。〔１１〕

再次，死者近亲属保有遗产管理人身份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维护。放弃继承只能在财产法律

关系层面让近亲属和死者实现一刀两断的切割，但现实生活中的财产关系和财产局面往往不那么

泾渭分明。因为长期共同生活的缘故，死者的遗产和继承人自有的财产混合在一起或者表现为一

个整体是常有的事。死者欠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死者遗留财产属于夫妻或家庭共有财产还

是单纯属于遗产、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载体的住房等财产怎样进行适当处置等问题，实际上还是

需要近亲属在债权人提出权利请求时花费时间精力予以厘清和争辩，否则可能导致自身利益受

损。在这种情况下，以遗产管理人身份参加诉讼更有利于通过审判查明案情、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复次，按照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传统民俗和一般社会观念，死者的身后事务通常由其近亲属料

理。举办丧葬活动的支出、吊唁者馈赠的礼金、死者未成年亲属和年长亲属的照料托付等事项既

具有人身性又涉及财产问题。〔１２〕如果这些后事由死者近亲属主持操持，而遗产则因无人继承由

国家机关或基层自治组织处置，客观上就会形成双头管理的局面，容易引发冲突和扯皮。

又次，民政部门或村委会在履行这方面职责时既缺乏激励机制也难以落实渎职归责机制，所

以有很大可能怠于积极履行职责。与此不同，在死者近亲属怠于履行遗产管理职责的情况下，债

权人面对的是具体的人而非并无实形、只有法律人格的组织，明显更有利于以诉讼内外的各种方

式督促其履行职责或追究其渎职的责任。

最后，民政部门或村委会履行这方面职能的成本远较私人为高，并且它们消耗纳税人的钱或

者集体组织的成本用于解决死者和债权人之间的私事，难称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如果是由具

有私主体身份的死者近亲属担任遗产管理人，主张报销为相关管理活动所支付或垫付的成本以及

主张相应的报酬都有据可凭、较为容易；但是，作为组织体的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想要准确计算自己

为此付出的实际成本则几近不可能。

从整体上看，死者的近亲属在死者亡故后有很大概率是遗产的事实保管人，同时在搜集整理涉遗

产相关信息方面有先天优势，他们天然地位于围绕遗产而产生的各种法律关系的中枢位置，由其承担

遗产管理职责效果最佳、成本最低、最为便宜。〔１３〕这也是《民法典》第１１４５条———除死者生前指定遗

嘱执行人的情况外———做出继承人优先担任遗产管理人规定背后的现实考虑。即使近亲属放弃继

承，将遗产管理职责委托给国家机关或基层自治组织也远不如托付给近亲属效果好。〔１４〕国家机关或

自治组织在遗产清理和处置过程中能发挥较好作用的地方毋宁是在协助、监管遗产处置以及调停解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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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如果死者近亲属担任遗产管理人后有隐匿遗产的嫌疑，则债权人可以状告他侵权和渎职。这样的诉讼

请求可以在要求遗产管理人履行偿还死者生前债务职责的诉讼中一并提出并得到满足。这通常要好过债权人得

知相关信息后只能督促民政部门或基层自治组织作为遗产管理人向死者近亲属索要或者提起诉讼这样间接主张

权利的方式。

参见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湘０２民终２７２１号。

牵涉遗产和继承的问题在实践中可能非常复杂。近亲属选择接受还是放弃继承也可能因法律规则的不

同而变化。如果立法上规定放弃继承就可以对死者的事务撒手不管，那么看到死者债台高筑的近亲属可能会放弃

继承。但是，如果立法上要求即使放弃继承仍需要进行遗产清理和偿债的活动，而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发现此前隐

蔽的、价值量大于死者负债的遗产，既然横竖都要承担遗产管理职责，那么继承人可能因抱有一丝希望而从一开始

就接受继承。毕竟即使接受继承他仍受《民法典》第１１６１条第１款关于“限定继承”的保护，不会因继承导致自有

财产的损失。

在帮助自然人处理事务的制度设计上当事人的近亲属优先于组织的规定也见于《民法典》第３２条关于

监护人的规定和第４２条关于失踪人财产代管人的规定。



决相关纠纷上。〔１５〕因此，确定遗产管理人时的优先顺位应当是：死者生前指定的遗嘱执行人；继承

人推选出的遗产管理人；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指定的

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放弃继承情况下由法院指定死者近亲属担任遗产管理人；死者没有近亲属或者已

和近亲属以有效方式断绝身份关系的情况下由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１６〕

（二）司法观点对现实情况的关照

如果按照本文提倡的思路由放弃继承的近亲属担任遗产管理人，将打破通常情况下死者近亲

属“遗产继承”和“死者遗留事务处理”两重身份兼备的状态，而只保留后一重身份。〔１７〕也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合理理解《继承法解释》第４６条关于“继承人因放弃继承权致其不能履行法定义

务”以及“如果放弃继承导致不能履行法定义务则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这样颇显唐突的规定：司

法解释制订者意识到近亲属放弃继承的同时可能导致逃避管理遗产的职责，为了使该职责有切实的

着落所以规定他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无效。不允许放弃继承权的目的不在于侵害继承人的继承自由、

扭曲其权利本质，而在于让现实中必须有人承担的职责有一个较为妥当的依归。这特别突出地体现

在死者债权人要求偿债的诉讼中需要有一个合适的主体来充任被告这一诉讼角色。〔１８〕与此相类

·３３·

马　丁：遗产管理人的地位与功能阐释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有观点认为，死者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况下由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的

根据在于死者遗产很可能最终作为无主财产归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制组织。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死者生前可

能遗留有债务的问题，也没有考虑到遗产的管理需要诸多积极作为而并非坐等遗产利益获得的过程。如果死者遗

产经过必要的管理程序最终被认定为无主财产，那么再按照法律规定归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不迟。立法上

遗产管理人的选择问题需要考虑的是资格的正当和实际管理能力的具备，而和遗产最终归属问题并无关联。参见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２００页。

《民法典》第１１４５条第４句规定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

会担任遗产管理人。不过，是否所有继承人均放弃继承在具体案件中未必明确，而民政部门和村委会也可能相互

推诿，因此可以适用第１１４６条规定：因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死者的债权人作为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指定死者的某位近亲属担任遗产管理人。当然，根据个案中的实际情况也可能死者近亲属

不宜担任继承人。参见王葆时、吴云瑛：《〈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适用问题研究》，载《财经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第５６—５７页。优先考虑由死者近亲属担任遗产管理人只是提醒我们死者近亲属很可能比组织更适宜担任该身

份、为法官多提供一种选项。这种观点不应走向绝对，而需要尊重法官衡量个案情况后所做的具体指定。国内也

有实践尝试由法院指定律师事务所担任遗产管理人，例如参见赵瑜：《首现律所“遗产管理人”》，载成都商报电子

报网，ｈｔｔｐｓ：／／ｅ．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ｎ／ｈｔｍｌ／２０１９１１／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６３１９８．ｈｔｍ，２０２２年３月９日访问。

这并非纯粹的理论推演，而是实际存在的做法。《民法典》生效后法院指定放弃继承的近亲属担任遗产

管理人的案例参见：河北省易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０）冀０６３３民初３６６１号；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２０２０）豫０２民终４３１８号；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１）浙０３２８民初５８３号；四川天府新

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１）川０１９２民初５４号。早在《民法典》颁布前，就既有法院指定放弃继承的

近亲属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案例，也有法院同意债权人和放弃继承的近亲属约定由后者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案例：山

东省高唐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２）高民一初字第６２６号；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川

０１８０民初４２９７号；浙江省安吉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２）湖安民初字第６１２号。

持此观点的判决为数众多，仅列举部分有代表性的文书：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７）赣０７民终１６３０号；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闽０３民终７９９号；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０）苏０３民终６６号；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０）云２９民终

１１５３号；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１）内０８民终３５２号。这些判决书在援引《继承

法解释》第４６条并进行说理时通常指出，要求放弃继承的近亲属参与诉讼是为了让死者债权人提起的诉讼不至于

没有适格被告，让死者可供还债的遗产状况能够得到相对厘清，让债权人拿到的胜诉判决在执行阶段不至于因无

人配合而无法落实，而且也解释了近亲属当然可以放弃遗产利益以及不会因参诉而导致自有财产被用来给死者债

权人偿债。当然，也有对继承人的“法定义务”持不同观点的判决，例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８）豫民再４９５号；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０）鄂０２民终７０６号。



似的意见也见于最高院民一庭《涉及婚姻案件处理分析民事审判实务问答》第２０条：“债权人追索

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的案件，如法定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法院如何判决？答：为保护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放弃继承无效，通知继承人参加诉讼，并依法判决继承人对被继承

人的实际财产价值为限清偿债务。”这条规定位于该《问答》的第一部分“诉讼程序方面的问题”，而

其中“通知继承人参加诉讼”“判决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实际财产价值为限清偿债务”的表述也体

现出最高院民一庭让放弃继承的近亲属担负起必要的诉讼角色并根据判决结果承担起以遗产为

限代死者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之职责的指导性意见。〔１９〕虽然径直禁止放弃继承权的做法存在欠妥

之处，但司法政策制订者考虑到死者亡故后其近亲属并非只有作为继承人获得遗产利益这一重身

份，反映出实事求是、谋求妥善解决现实问题的态度。〔２０〕

（三）立法偏颇的成因分析

可以说，在继承人放弃继承情况下《民法典》中所确定的组织机构型遗产管理人未尽如人意。

那么，为什么立法者没有考虑在死者近亲属放弃继承的情况下仍由其担任遗产管理人呢？笔者认

为，继承领域主要涉及的是财产利益，因此人们容易将财产关系和民事关系等同起来，忽略身份关

系的存在及其意义。继承人可以通过放弃继承切断自己和遗产之间的财产关系，但他和死者之间

的身份性关联并不因此同样切断。除非他们已合法有效断绝身份关系，否则在死者生前他们彼此

负有一种近亲属间相互协助、关照的职责。〔２１〕这种彼此职责并不因死者离世而消失，而是会转化

为一种单向性的、时间和内容有限的、致力于让死者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有尊严、妥善、有序地终结

的身份性职责。〔２２〕职责是可为和应为的结合体。料理死者的身后事务既是近亲属有资格做的

事，也是他应该做的事。〔２３〕如果仅从财产权利义务的角度出发，容易产生这样的观念：原继承人

既然放弃财产权利，自然就和死者的遗产处理没有干系了。在这种观念之下，财产继承人身份和

遗产管理人身份呈挂钩状态：有财产继承人身份，才可能担任遗产管理人；放弃继承人身份，就没

有承担遗产管理职责的必要和可能。体现在诉讼事务上，就表现为财产利益和诉讼地位的挂钩：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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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２３〕

说理较为典型、充分的判决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６）沪０１１５民初１５２４２号；

吉林省安图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吉２４２６民初１５３号；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９）闽０３民终３０８６号；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２０）沪０１２０民初１５７５６号。

也即是说，不允许继承人放弃继承权并非出于司法解释制定者的任性，而是因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这

样一种现实需求：继承人不应当因放弃继承权就和死者的财产清算事务和身份性善后事务没有瓜葛。要求继承

人不能仅依自己的意志有效放弃继承权，这种观点看到了死者身后事务和死者近亲属之间关系的范畴大于财产关

系，并非是财产继承权的享有或者放弃这种单纯的经济利益问题可以囊括的。由此可见，基于妥善解决实务问题

的考虑，司法解释制订者对死者和继承人或者说近亲属之间关系内涵的把握较之立法者将其界定为财产继承权利

的认识更为敏锐和深入。

这种具有相互性、以生活中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持为内容的职责在《民法典》第１０５８、１０５９、１０６７、１０６８、

１０７４、１０７５条等规定中有明确体现。

无论是近亲属间在生活中的支持还是在世近亲属为死者了结生前事务的种种付出，都源于血亲伦理这

种社会现实秩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

特定称谓的背后反映出人们的特定观念。本文所涉问题领域中有不少称谓并不准确。首先，将死者称

为被继承人，导致只关注遗产方面的问题，有失偏颇，宜于直接称为死者；其次，不应该将死者近亲属直接称为继承

人，因为他们可以放弃继承，所以应当恢复近亲属这一称谓，这更贴近他们和死者之间关系的实质；最后，遗产管理

人实际管理的是事务而非遗产本身，所以遗产管理人只是一个通俗叫法，他实际上是指死者财产事务的管理人或

者说死者的财产清算处置人。对于死者的近亲属而言，不管是否接受继承，只要接受委托或者被指定负责死者的

身后事务，那么除财产性事务之外还有人格和身份事务，前者例如办理死亡手续，后者例如丧葬事务、帮助甄别确

定非婚生子女等。因此，死者的近亲属可能担任的是死者身后事务的总管理人，这是遗产管理人的上位概念。



如果参与继承，就可以起诉和被诉；既然不参与继承，自然不必涉及相关诉讼。这种观念掩盖了死

者和他的近亲属之间关系的双重性。

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两类涉及遗产的诉讼。一类是要求继承遗产的诉讼。《继承法意见》第６０条

第２句规定的“已明确表示放弃继承的不再列为当事人”，实际上和第１句共享同一前提，即该诉讼是

继承诉讼。在争夺遗产或者说涉及继承利益的纠纷中，如果继承人放弃自己的继承权，那么他当然可

以置身事外不参诉。原因在于，诉讼是给予他保护自己实体利益的一个机会，既然他放弃实体利益，

自然不再需要该程序机会。与此不同，另一类诉讼则涉及死者和非继承人之间的事务，最为典型的即

死者的债权债务了结问题。〔２４〕因死者已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和诉讼权利能力，但可能尚有债权需要主

张或者留有遗产可供还债，因此需要有适当的主体作为遗产管理人与死者的债权人、债务人沟通并处

理相关事务。在后面这类诉讼中，作为遗产管理人的主体未必和“是否有继承权”“是否放弃继承”这

样涉及财产利益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放弃遗产继承完全不影响管理遗产，就像参加遗产继承未必有

机会担任遗产管理人一样，两项不同性质的事务完全可以分开来。〔２５〕

从更深层次上讲，亲属间的身份关系是财产继承权的基础，代死者处置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

这样一种由身份关系生发出的职责位于继承关系的核心，相较而言，遗产利益从死者处沿着亲属

关系流淌出去则处在外围。既然管理遗产的职责不是由财产继承关系演绎和派生出来的，那么是

接受还是放弃继承这种出于经济利益考量的抉择以及通过继承是否实际获益这种财产状况层面

的问题自然不应对遗产管理职责的存在和承担产生影响。〔２６〕

三、民事生活视角下遗产管理人的功能和地位

（一）遗产管理人职责的超脱性

如果我们认为无论是否放弃继承，死者近亲属都是遗产管理人的优先人选，那么还需要进一

步思考遗产管理人的地位以及职责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在通常的民事生活中，这一问题往往并不

突出，遗产管理人按照《民法典》第１１４７条规定的职责行事即可。但在他因行使或者不行使职责

发生争议并上升到需要通过诉讼解决的时候，以下问题就凸显出来，也即他为何参诉、以什么身份

参诉、他在诉讼中做出的行为的性质如何。迄今为止的司法实践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模糊不明。

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遗产管理人参加涉遗产诉讼的原理就存在着重大的缺漏。而遗产管

理人在涉遗产诉讼中的地位和行为性质问题是遗产管理人在履行职责时的地位和行为性质问题

的集中体现。这一问题如果不能厘清，那么遗产管理人在民事生活中的地位同样是晦暗不明的，

因此有必要予以思考和回答。

在《民法典》颁布之前，遗产管理人制度缺乏明确规定，法院只能从具体案件出发尝试界定遗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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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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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２０２０〕３４７号）中的“继承纠纷”包括法定继承纠纷、遗嘱继承纠纷、

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遗赠纠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遗产管理纠纷六类。其中，第三类必然涉及继承事务之外的

当事人和法律关系，新增的第六类中的一部分会涉及继承事务之外的当事人和法律关系。

尽管存在可商榷之处，《民法典》第１１４５条第４句关于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规定仍给我们

以启示，也即遗产管理人和死者遗产继承人是不同的身份、两者未必同一，甚至遗产管理人可能和死者以及遗产并无

任何瓜葛。与此相呼应的是《民法典》第１１４５条第１句关于死者生前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作为遗产管理人的规定。遗

嘱执行人也未必是遗产继承人，而可能是立遗嘱者的远近亲属、朋友或者其他值得信赖和托付的人。

认为是否实际继承遗产和继承人的诉讼地位无关的文书例如：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书，（２０１５）成少民终字第１７９ ２号。



产管理人的职责。有的法院认为，遗产管理人承担的是协助义务，具体即协助债权人处分死者财

产。〔２７〕也有的法院认为遗产管理人承担的是配合履行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的职责。〔２８〕从《民法

典》第１１４７条对遗产管理人职责所做的分项列举中很难统合出遗产管理在根本上是为谁而做。

那么，遗产管理人是对谁负责、为谁承担着职责呢？〔２９〕这个问题乍看不足为虑，其实颇费思忖，需

要具体辨析。首先，遗产管理人毫无疑问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遗产管理活动。其次，因被

继承人死亡后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所以他也不是为了死者利益而活动。再次，我国法上并不承

认遗产的独立主体地位，目前看来也并无这样做的绝对必要，因此，遗产管理人也不是为了遗产自

身的利益进行管理。〔３０〕复次，他是服务于死者债权人的利益吗？这在死者并无债权人的情况下

显然说不通。又次，他是向继承人负责吗？从《民法典》第１１４７条第２项“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下

列职责：（二）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的表述看，似乎是这样。但是细究之下并不尽然。第一，死

者可能并无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第二，死者继承人的继承权可能被剥夺，或者所获份额

需要予以增减。〔３１〕如果出现继承权需要被剥夺或者继承份额需要增减的情形或者就此出现争

议，那么具体确定到底有无这些情形以及实现相应效果等都需要由遗产管理人来主导进行核查和

处理，显然不是由部分或者全部继承人说了算。第三，按照《民法典》第１１３１条规定可能需要分给

没有继承权的人适当的遗产，而死者的未交税款或未偿还债务也应从遗产中支付。〔３２〕遗产管理

人如果进行这方面工作，事实上和继承人的利益相左。第四，按照死者生前遗愿或者出现遗产无

人继承、无人受遗赠的状况，根据《民法典》第１１３３条第３款和第１１６０条，遗产应最终归属于国家

或者集体，显然也和继承人利益无关。综而述之，在继承人的继承权是否存在、继承人是否应予多

分或少分遗产、死者是否尚有债务需要偿还等诸多问题上，遗产管理人明显不是为了继承人的利

益服务或者至少不完全是为继承人的利益服务。单纯地把遗产管理人的任务落脚在为某类主体

或客体的利益服务上都有失偏颇。或者说，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有其狭隘之处。

如果充分关注到遗产管理人在履行职责时可能面临的多种情形，那么可以说他不是为了特定

人或者特定财产而履行职责，而毋宁是为了死者遗留事务中财产事项部分的完结而履行职责、提

供服务。他不只是特定民事主体之利益的维护人，也不只是特定财产的管理人，而是致力于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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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见前注〔３〕，赵颖嘉、杨红平文。

参见２０１８年《北京高院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２５条。

在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实务中，部分法官将此问题总结为：债权人的相对方是谁？“在当事人死亡情

况下，其法定继承人作为应由被继承人清偿而尚未清偿的财产义务引起纠纷的相对方，应作为诉讼当事人并‘承

担’被继承人的诉讼权利及义务。”刘衽伟：《“唯一”继承人在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中放弃继承之处理》，载重庆

法院网，ｈｔｔｐ：／／ｃｑｆｙ．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７／１０／ｉｄ／３０１５３７９．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２年３月９日访问。“但在被

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中，继承人为争议法律关系的相对方，显然不能以放弃继承为由认定继承人不属于适格被

告。”见前注〔３〕，赵颖嘉、杨红平文。相关争议还参见：前注〔２〕，付翠英文，第３７页；前注〔８〕，武晋文，第１０６—

１０７页。

而且，即使各方面迹象看来死者都很可能并无遗产，仍可能有必要设立遗产管理人。例如，在目前没有

其他更好方案的情况下，死者的债权人如果是金融机构可能需要通过诉讼和执行来核销呆坏账，那么专为办理此

事确定遗产管理人并且与死者债权人进行诉讼活动就是必要的。在此情况下既然并无遗产，遗产管理人自然不是

为遗产负责。

《民法典》第１１２５条规定了若干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１１３０条有应当多分、可以多分以及应当不

分或者少分遗产的规定；第１１４１条、１１５９条第２句规定应当保留必要遗产份额；第１１４４条规定可以取消遗产继承

权的情形；第１１５５条是关于胎儿继承份额的规定。

参见麻昌华：《遗产范围的界定及其立法模式选择》，载《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２７—２８页；前注〔２〕，汪

洋文，第１７６—１８２页。



死者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尚存的必须了结的财产性事务。〔３３〕在此意义上，他是在死者退出民事生

活后代替死者承担其财产事务的清算义务。因此其职责和破产清算人、破产管理人有可类比之

处。〔３４〕承担遗产管理职责的人以遗产管理人的名义为了结死者身后经济事务而配合债权人实现

债权，看起来和债务人配合自己的债权人实现债权有一定相似性，但较之后一种情况可能更为复

杂：在后一种情况下，债务人是为债权人利益而满足债权人；而遗产管理人未必只面对死者的一个

债权人，而是要考虑死者所有债务的统筹偿还。遗产管理人可能由一个自然人、数个自然人、社会

组织、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充任，所以他具有的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人格。〔３５〕

（二）遗产管理人身份的独立性

在自然人死亡后、遗产处置结束前，遗产可能存在两方面问题：遗产具体情况不清；需要确定

遗产的应然归属。与此相应，遗产管理人的核心职责是以下两项：查明遗产的具体构成和范围界

限；使遗产最终有其合法归属。〔３６〕为此，遗产管理人需要根据被继承人的意愿、继承人的委托、法

院的指定或者法律的规定，以现存遗产及死者的债权债务为内容、以遗产的合法有效处置为目的

进行必要的管理活动。这种活动是基于委托行为或者法定职责而以遗产管理人的身份进行的，其

中各种具体活动的性质不尽相同：有的和死者生前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类似，例如为了便于分配

而变卖遗产、取回遗产、偿还死者债务或者要求债务人偿债、帮助办理遗产权属变更手续、要求排

除妨害等；有的则是专门的履行管理职责的活动，例如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分

割遗产等。这些活动本应由死者进行，但是死者已经无法亲力亲为，因此，客观上需要一个有主体

资格和行为能力的民事主体担任事务处理人。〔３７〕他在进行相关事务处理时，需要和不同主体打

交道，例如继承人、受遗赠人、死者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税务机关、死者财产保管人、死者财产权利

的登记机关等。为了有效履行职责，他需要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一个独立的身份，而不是类似于

被委托人或者代理人的角色。承担该职责的人以遗产管理人的身份进行活动，他对死者遗留财产

关系的了结这一事务负责，不对特定的人或者财产本身负责。这是一种为完成特殊使命而暂时存

在的独立民事主体资格。〔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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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因此，如果死者的债权人声称遗产管理人不“配合”他或者不与他“协作”，这种表达我们能够理解，但其

实并不准确。遗产管理人并不是为死者、债务人或者继承人负责，而是对死者财产事务的了结这项事业负责。所

以，死者债权人抱怨的其实是遗产管理人不履行基于受托或者法律规定而负有的职责。他的职责在面对死者债权

人时具体表现为协助义务，包括协助转移占有、办理权属变更手续、拍卖变卖财产以偿债等。

参见谭启平、冯乐坤：《遗产处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１１８—１３１页；前注

〔８〕，武晋文，第１０３页；前注〔６〕，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书，第６１６、６１９页。

类似的情况例如：企业法定代表人由自然人担任，但构成企业的一个机关；独任法官由一个自然人担

任，但其实是一种审判组织。

遗产的归属规则可能由被继承人意愿或者法律规定来确定；遗产的最终归属者可能是继承人、遗嘱信托

受托人、受遗赠人、债权人、国家或者集体；有的遗产处于可被直接处置的状态，有的遗产因性质或状态的原因而不

宜分割处置，由他人占有、保管的遗产或者死者的债权则需要先追索回来。

民事诉讼活动服务于民事生活。遗产管理人在涉及诉讼的情况下具有怎样的诉讼地位，取决于他在民

事生活领域被赋予的职责的具体内容。整体而言，遗产管理人在两个层面发挥作用，首先是作为遗产处置事务的

唯一代表，其次是进行遗产管理方面的具体活动。就此，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和公司经营事务的代表相类比。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的主要职责是担任公司层面事务的代表以及主持经营活动。与此类似，遗产管理人的职责是作为

死者遗留财产性事务的代表以及进行具体处置活动。只不过公司经营通常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事务，而遗产

管理则往往是一个短期的、不断趋向于终结的事务。

见前注〔１６〕，王葆时、吴云瑛文，第５５页。



四、涉遗产诉讼中遗产管理人的功能和地位

（一）遗产管理人的完全诉讼主体地位

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的行为也包括参加诉讼活动。〔３９〕为了让他能够全面、充分、有效地履行

职权，必须让他进行诉讼活动时所拥有的资格的强度和自由度与诉讼当事人等同。为此，程序法

应赋予遗产管理人在诉讼中以当事人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遗产管理人在民事生活层面并

非涉遗产相关民事权利义务的承受者，所以在司法层面同样仅是履行遗产管理职责。但因确有必

要享有完全的名义，所以是以遗产管理人的独立名义 〔４０〕参与诉讼，也即构成完全意义上的诉讼当

事人。〔４１〕

由此可见，并非只有此前实际有交集才会在之后产生民事关系乃至诉讼往来。而有可能是当

我们需要一个处理某特定民事事务的主体时，选择一个适当的民事主体并赋予他相应的职责，那

么他就应该和这个职责所对应的相对人产生法律上的关联并进行交往。这种关系的内容颇为特

殊，与通常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同。即以死者债权人和遗产管理人之间的关系而论，两者并非民事

法律关系的双方，双方并非基于民事法律交往而产生债权请求权和债务履行义务，而是基于死者

委托、继承人推选、法院指定或法律规定而塑造出履行遗产管理职责请求权和遗产管理职责。在

死者债权人和遗产管理人进行沟通、交往时，双方未必一定对立。但如果双方间产生难以协商解

决的争议，则其对立性会非常明显。如果因此进入诉讼，双方间在民事层面的这种对立状态也恰

恰契合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彼此对立的诉讼地位。

（二）因遗产管理而产生的两种诉讼类型

担任遗产管理人的人既保有自己进行民事活动的身份，又在必要时以遗产管理人这一特殊民

事主体的独立身份进行民事活动。在民事生活中，他既可能以自己的普通民事主体身份行动，也

可能以遗产管理人的身份行动，也可能是两者兼具的状态。他以自己的身份所进行的活动的效果

归属于自己自不待言。他以遗产管理人身份进行的活动的效果最终着落在遗产的利益相关人身

上。而同时以自己身份和遗产管理人身份行动时，双重身份往往引发利益冲突，例如隐匿和侵吞

遗产、收受第三人好处而将遗产低价转让等。

因此，在涉及遗产处置的诉讼中遗产管理人有两种不同的身份状态。在要求死者债务人偿债

的诉讼、要求财产保管人返还财产的诉讼中，遗产管理人进入诉讼中担任原告是为了履行职

责。〔４２〕在死者债权人要求偿债的诉讼中，死者债权人可以根据《民法典》第１１４７条第４项、第

１１５９条第１句向遗产管理人提出主张，其具体诉求可能包括要求遗产管理人积极履行职责、要求

遗产管理人给付或者让渡财产权利、要求法院撤销或更正遗产管理人的特定履职行为。在继承人

认为遗产处置不当或不公的诉讼中，遗产管理人应根据《民法典》第１１４７条变更、撤销相应的遗产

处置行为或者恢复原状。以上情况中，担任遗产管理人的人都是以遗产管理人的身份和名义起诉

或被诉。在这些诉讼中发生争议的不是遗产管理人自己和对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纠纷，而是遗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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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４２〕

《民法典》对遗产管理人在诉讼中的角色和职责并无专门提及，仅在第１１４７条第４项有概括性规定：遗

产管理人……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

民法上的“主体身份”和诉讼法上的“名义”所表达的意思是相通的。

参见李浩：《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版，第７７页。

此即《民法典》第１１４７条第６项“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产管理人和对方之间围绕履行职责发生的纠纷。遗产管理人作为原告时并非债权人、作为被告时

也不是债务人，而是死者遗留财产事务的适格执行人。因为他本身并非涉事人，而只是行使事务

管理职权，所以民事生活和司法活动中的行为虽然由他做出，但所产生的效果直接地作用在遗产

上，最终会由与遗产利益相关的人承受。

与上述类型不同，如果认为遗产管理人有隐匿、侵吞、非法处置遗产的迹象或者因故意、重大

过失而造成遗产的减损或灭失，继承人、受遗赠人、死者的债权人可以根据《民法典》第１１４８、

１１５１条向法院起诉他。在这种纠纷中，遗产管理人涉嫌滥用管理职责并对那些遗产利益相关人的

民事利益造成损害从而被要求赔偿。此时，纠纷所涉行为是以遗产管理人身份做出的，他当时的

身份是遗产管理人；而他所行之事被指责有自己作为民事主体的私利或者自身存在过错，那么他

的身份同时又是侵权人。虽然在此情况下他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但纠纷对方对他提出的诉求主要

着落在他自己的民事主体身份上，因此这种诉讼的性质是侵权损害赔偿之诉。〔４３〕与此类似的还

有遗产管理人根据《民法典》第１１４９条要求获得报酬的诉讼。在这类诉讼中，他是以自己的人格

和名义进行诉讼，诉讼活动的效果也归属于自己。

因此，涉及遗产管理人和遗产管理行为的诉讼其实有两大类：一类是履行遗产管理职责或者

被要求履行遗产管理职责的诉讼；另一类则是关于履行遗产管理职责造成侵权损失或者要求报酬

的诉讼。前者是关于履行特定职责的特殊的民事诉讼，担任遗产管理人的人以遗产管理人的名义

为死者财产事务了结的利益而参加诉讼；后者是关于财产纠纷的普通民事诉讼，担任遗产管理人

的人以自己的名义为自身利益而参加诉讼。

五、遗产管理人问题上实体与程序规制的彼此促进

（一）程序规制对实体规制的冲击

从上文对遗产管理人制度中不同侧面的思考和分析中可以看出，民事生活得到妥善规制的图

景是由民事实体法和民事司法制度搭配、融合而成的。在其中，民法发挥的功能最为主要和常见。

民事生活中的主体、行为、效果等基础性问题都是民法负责的领域，民法规则的体量也远超过民事

诉讼规范。尽管如此，民事规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程序规制因其特性而表现出相对的独立

性。本文探讨的近亲属放弃继承情况下遗产管理人的确定即其著例。近代以来民法中通行的思

维方式是权利本位，认为没有权利就没有义务。这本无可厚非。但从诉讼程序实际运行的角度来

看，需要有一个和死者生前有密切关系、熟悉死者经济状况、为相关当事人信任的人担任诉讼中的

当事人。什么样的人堪当此任，这一问题本身体现出浓厚的职责色彩，而这种职责的赋予所需考

虑的首要条件是和死者有密切的身份性联系。经过推敲可以得出结论认为，死者的近亲属通常是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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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遗产管理人因自己的行为涉嫌损害继承人、受遗赠人、死者债权人等的利益的，必然含有渎职的成分。

只要他的履职行为被认为不当并造成损失，那么就呈现出侵害他人财产利益和违背职责的结合形态。虽然起因是

利用职责之便或者履行职责不力，但在遗产管理人的身份背后却能明显地看到侵权行为人的身份，而且他是被对

方主张以自己的财产承担赔偿责任，所以这种诉讼可以称为向遗产管理人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诉讼。如果这种侵

权行为涉及和他人串通，则他们构成共同被告。有观点认为，如果继承人有隐匿、侵吞遗产的行为，应该让他承担

无限继承责任。这种认识没有区分该继承人同时有三种身份：遗产利益的继承人；遗产事务的管理人；遗产侵权

人。虽然在三种身份兼备的情况下无论责任加诸哪个主体身上都不影响实际承担者是同一民事主体，但是从法律

关系的角度来讲这种处理是张冠李戴的。对于隐匿、侵吞遗产的现象应当主张由实施侵权行为者承担侵权责任，

而不应通过加重继承人责任的方式惩罚继承人。见前注〔２〕，王丽萍文，第１２３页。



最优人选。即使他放弃继承同样如此，因为这本就是一种未必能够获得利益，但是一定会有所付

出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继承人身份未必和遗产管理人身份挂钩：不是继承人的人尚且可以做

遗产管理人，放弃继承的人当然可以做遗产管理人。民事权利和利益可以放弃，在民事生活中承

担的职责则不可以。这样的观念从民法角度来看是可理解、可接受的。但是，因为它并非民事生

活中的典型和主要情况，也不是民法中的主流和标准思维方式，所以容易为民事规制所忽略。而

司法规制的现实需求要求民事规制从单纯的财产视角走出来，看到遗产管理职责与财产利益问题

未必捆绑在一起。司法实践需求促使民法制度在继承人放弃继承情况下遗产管理人的选择问题

上进行反思。而诉讼法上对程序主体的理解也有利于促进民法在该问题上扩大视野：诉讼主体既

可能是权利享有者，也可能是义务承担者，还可能是职责肩负者。司法实践的“一推”和诉讼法观

念的“一拉”促成了民事规制在此问题上的观念更新：即使放弃财产继承，死者近亲属也因和死者

生前紧密的身份关系以及凝结在时间长河里的纷纭交往而具有处理死者身后事务的道德义务和

多方面便利。〔４４〕而这种观念层面的更新则会进一步推动民事领域规制方案的具体优化和漏洞的

填补。

（二）实体规制给程序规制带来的新挑战

鉴于民事实体规制和程序规制的紧密联系，实体规制的发展演进也同样会敦促程序规制的革

新。民法上对遗产管理人地位和职权的理解和界定会自然延伸到诉讼领域，为遗产管理人制度在

诉讼中的有效展开提供基本的指引。这特别明显地体现在遗产管理人的独立主体地位和职责的

综合性上。举例而言，《民诉法》第１５３条第１款第１项规定，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

是否参加诉讼的情况下中止诉讼。在《民法典》生效后，这一条中的继承人就需要替换为遗产管理

人。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从“继承人决定是否接受继承利益从而是否参诉”升级到“遗产管理人需

要处理好死者身后财产事务”层面的话，参加这样的由死者生前提起的偿债诉讼或者死者债权人

提起的偿债诉讼就成了遗产管理人分内的职责。因此，不再是继承人是否参加诉讼的问题，而是

遗产管理人必须参加诉讼的问题。〔４５〕只不过可能因需要确定遗产管理人而使诉讼暂时中止。而

《民诉法》第１５４条第１项关于诉讼过程中原告死亡后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情况下应当终结诉讼

的规定更加值得审思。死者生前提起诉讼主张权利，该诉讼在死者亡故后应当由遗产管理人负

·０４·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４４〕

〔４５〕

程序法当然要充分尊重从民事生活主体推演到民事诉讼主体的通常逻辑，但鉴于它的公法属性———在

特殊情况下———它可能先判定某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地位必须有人充任，再来考虑应当由谁来充任或者说由

谁来充任比较合适的问题。

１９８２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１８２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承担义务

的，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该条规定考虑到了继承人有继承权利和承担义务两种可能的情况，但没有说明权利

是否可以放弃、义务是否可以不承担。１９８４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二部分第２１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继承人作

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这条规定对同一行为分别使用了“参加”和“承担”两种表述。１９９１年《民事诉讼法》第１３６条

规定，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中止诉讼。该条中的“是否参加”较为明确地体现出

继承人可以进入诉讼也可以放弃诉讼的意思。１９９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

干问题的意见》第４４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死亡且有继承人的，人民法院应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

担诉讼。该条文中采用了“承担”的表述。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５５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及时

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这一条规定中又分别使用了“参加”和“承担”的表述。扑朔变换的遣词和语句

体现出规则制订者一方面意识到继承诉讼地位并进而实现继承利益是一项可放弃的权利，另一方面似乎又感觉到

由继承人在诉讼中承担特定当事人角色是一项职责。这一困境只有在将继承人角色和遗产管理人角色分别加以

厘清后才能得到妥善解决。



责，不应受继承人意志影响。〔４６〕其根本原因在于，死者遗产的管理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不但有债务偿付还有债权收回，也即要同时顾及“当收应收”和“当付应付”。特别明显的是，在

死者有债务尚未清偿的情况下，遗产管理人没有资格放弃对死者债务人的诉讼求偿。〔４７〕继承

人当然可以放弃自己的继承利益，但这是对自己利益的处分，这种民事行为并不应对遗产管

理人要求死者债务人偿债这样的职责行为产生影响。从现实视角来看，在遗产整理和分配进

程中并不容易确定死者的实际债权债务状况，特别是不能排除死者尚有债务未偿还的可能，

因此不能轻易放弃死者已经启动的要求债务人偿债的诉讼。这是为可能存在的死者债权人

的利益负责，而不仅仅是对继承人的利益负责，因此不应因继承人放弃继承而导致求偿诉讼

终结。

（三）因应实践需要的规制统合

民事司法不断提出新问题、积极尝试新方案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必须直面实践需要。相较于文

本形态的实体法规定，程序规制面临着两方面的严苛考验：尖锐对立之下对界限进行清晰刻画的

需求以及规制方案在真实场景中的具体落实。在民事生活中当然也会出现各种纠纷，但诉讼中的

矛盾通常更加针锋相对。这种尖锐对立会让问题充分暴露并且不容推诿。〔４８〕举例而言，在头脑

中设想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情况下由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好不好这样的问题无甚意

义。如果面临一个具体的诉讼场景，就会明显地看出它们难以让死者的债权人满意。也正因为诉

讼中必须严肃地面对利益对立的当事人、面对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具体问题，各种容易被抽象、集约

的思考所忽略的细微之处就会被放大并且横亘在面前，必须小心地探寻和酝酿妥当的解决方案。

比如，所有继承人是否都已找到、继承人是否确定地放弃继承、死者是否确无遗产、遗产的内容和

范围是否能够实际确定，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民法中往往只是作为一项规范的前提条件部分存在，

但在现实世界、真实纠纷中必须予以具体确定，而这就需要对主体的资格、主体的范围、意思的表

达和受领、主体的行为、行为的时间先后、行为是否达到所欲效果、主体间是否存在纠纷等加以一

一考察和具体核实。再比如，遗产管理人职责行为的边界何在、某项行为是否算作有效履职，类似

这样的问题都难以根据内容概括抽象、数量简约的实体规范做出有效回答，而必须结合个案中的

大量细节加以具体的判断。在诉讼的世界里，民事问题变得动态、丰富而具体。直面现实生活中

的纠纷和诉讼并给出解决方案是程序规制的直接使命，它同样也是实体规制的使命，只不过诉讼

制度和民事司法离纠纷更近、诉求更迫切。这种解决程序问题的压迫感会传导到实体规制，促进

实体规制的细化、坚实和必要更新。而这种实体规制领域的变化又会牵连到程序规制的方方面

面，从而实现两者的协同进化。实体和程序法中当事人的选任、地位和职权等问题依赖于对民事

生活的全面和深入理解，而立法上的抉择是否妥当可行也最终要靠民事生活检验。解决实践问题

的需要强劲地把实体规制和程序规制扭合在一起，因为任何解决方案都不该是只在其中一个领域

行得通的“瘸腿正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实体规制和程序规制本就表现为一种结合态，两者的割

裂作为一种误解毋宁只存在于头脑中。而解决实践问题的需要会破除这种观念窠臼，揭示出在共

·１４·

马　丁：遗产管理人的地位与功能阐释

〔４６〕

〔４７〕

〔４８〕

根据《民法典》第１１４５条规定，遗产管理人可能由继承人担任。尽管如此，他此时承担的角色是遗产

管理人而非继承人，因此他此时是为了结死者的经济事务而活动而非处分自己享有的利益。

见前注〔１５〕，黄薇书，第２２０４页。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民法典》第１１４６条的规定非常必要。如何妥当地解释和适用该条文还需要在未来

展开探索、区分不同情况加以具体讨论，但是意识到确定遗产管理人可能引发纠纷并且必须有效解决该问题体现

出直面现实的态度。



同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体规制和程序规制的内在一致性。〔４９〕

六、结　　语

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不宜把遗产管理人制度简单地归入民法序列。该领域明显体现出法律规

制的整体性：既有实体方面的内容，也有程序方面的内容。民法专注于普通的民事交往以及普通纠

纷的处理，而民事诉讼法则针对纠纷无法调和情况下的司法处置。但两者的根本目标是共同的，即服

务于社会生活和民事交往的稳定有序、服务于民事主体及其利益的维护。在真实的生活中，诉讼内外

的活动可能交织在一起，当事人完全可以出入于诉讼内外甚至同时在诉讼内和诉讼外进行交涉。与

此相应，程序规制与实体规制从基本认识到规则末端都应表现出一体性。对民事生活的妥当规制既

需要民法作用的发挥，也需要民事司法制度作用的发挥，更需要两者相互考虑、相互配合、相互补充

漏洞。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同场景下为民事主体提供融通顺畅的问题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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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目前《民法典》中关于遗产管理人的规定仅为该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和大致框架。未来还需要结合实践

中提出的问题予以不断发展和完善。相关探讨参见徐文文：《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审判实务若干问题探讨》，载

《东方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１４１—１５２页；赵莉：《遗产管理人产生中的权责关系协调》，载搜狐网，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４４１２９９６７８＿７２５７６２，２０２２年３月９日访问。


